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成立於1978年，是一間多元化的社會
服務機構，在全港多區提供中心服務、到戶服務、學校
支援及住宿服務，以滿足兒童、青少年、家庭及長者的
不同需求。我們秉持以用者為本的理念，致力以專業精

神和承擔的態度服務社群，並持續追求卓越與創新，與
持份者攜手共建關愛、和諧及可持續的環境，提升家庭
功能，促進個人潛能發展，為社會作出貢獻。

本處轄下的兒童之家提供

全日24小時照顧。

兒童之家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免費住宿及
膳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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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之家為兒童提供近似家庭環境的照顧，
直至他們與家人團聚或接受其他長期生活安
排為止。兒童之家的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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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定期檢討的個別兒童福利計劃，為兒童
提供有時限的暫代照顧，讓他們在穩定及安
全而近似家庭的環境中生活。

保障和促進兒童的健康及福祉，並培育他們
的整體成長及發展，包括他們在體能、社交、
情緒與智能方面的需要。

4除上述一般兒童之家的目標，緊急/短期兒童
之家照顧服務僅屬暫時性質，通常為期兩周
至最多三個月。

鼓勵接受住宿照顧服務的兒童發展潛能，並
培養他們的責任感、自尊及自理能力。

4
55 兼收弱智兒童的兒童之家可讓輕度智障兒童

融入社群。

兒童之家提供的服務如下：

基本照顧及
提供住宿

滿足個別
兒童需要
的服務

福利計劃
及輔導

社交及
康樂活動

9.頌安兒童之家(三)

1.葵盛兒童之家

2.尚德兒童之家

3.橫頭磡兒童之家

 4.富亨兒童之家

  5.葵興兒童之家

 6.彩葉兒童之家 

7.頌安兒童之家(一)

 8.頌安兒童之家(二) 

本處轄下的兒童之家為全港有需要的兒童提
供服務。本處兼收弱智兒童的兒童之家八個
住宿名額之中，有一個名額預留給輕度智障
兒童。此外，本處亦提供緊急／短期兒童之
家照顧服務。

齡介乎4至18歲而未能得到家人適當照顧的兒童，
當中或包括學習遲緩或智力有限的兒童、有輕微行
為或情緒問題的兒童，或有輕微健康問題並經醫生
評估為適合小組生活的兒童。兒童入住時通常為全
日制學生。

除上述一般兒童之家的服務對象，本處緊急/短期兒
童之家照顧服務供4至12歲以下的男童和4至18歲以
下的女童入住。

兼收弱智兒童的兒童之家之服務對象為年齡介乎6至
18歲的輕度智障兒童，他/她在入住兒童之家時，通
常都在特殊學校就讀，或正在其他院舍接受訓練。

1.1.

2.2.

3.3.

所有一般兒童之家的申請須經由負責兒童個案
的社會工作員，透過社會福利署(「社署」) 兒
童住宿照顧服務中央轉介系統辦理。

申請本處緊急／短期兒童之家照顧服務，須經
由負責兒童個案的社會工作員，將轉介文件送
交本處，並把副本送交社署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中央轉介系統。如住宿期須超過六星期，轉介
工作員應按照「緊急／短期兒童之家照顧服務
轉介指引和程序」的規定及程序，申請延長住
宿照顧安排。

申請本處兼收弱智兒童的兒童之家，須經由負
責兒童個案的社會工作員，透過社署的康復服
務中央轉介系統辦理。

本處收到轉介申請後，將透過負責兒童個案的
社會工作員聯絡申請人及其家人／監護人，如
有需要可向申請人及其家人／監護人介紹服務
資訊、家舍的環境、生活作息及規則、服務使
用者的權利及義務等事項。

當申請人符合入住條件而他／她及其家人／監
護人同意接受服務後，兒童之家主任須按社署
要求通知申請人及其家人／監護人、相關持份
者有關入住的安排，包括入住準備及期限。

1.

2.

3.

4.

5.

服務使用者或其家人／監護人如欲終止服
務，可向本處兒童之家單位主任或／及負
責兒童個案的社工提出退出服務要求，以
便作出安排。


